(一)报考条件

　　报考学术型和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须符合国家规定的以下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年龄一般不得超过 40 周岁(1975年8月31日以后出生者)，报考委托培养和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 已获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只可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硕士生。

　　5. 考生必须符合下列学历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经2年(从高职高专毕业到2015年9月1日，下同)或2年以上，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且符合我校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业务要求的人员;

　　(4)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按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5)已获硕士、博士学位的人员。

　　自考生和网络教育学生须在报名现场确认截止日期前取得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方可报考。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

　　(二)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 201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报名时间为2014年10月。

　　报名网址：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si.com.cn (公网)或 http://yz.chsi.cn (教育网)

　　请考生按教育部、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考点以及我校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凡不按公告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或填报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复试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在报名日期内，考生可自行修改网报信息。

　　现场确认：预计现场确认时间为2014年11月，具体安排请详见各报名点通知。考生参加现场确认时须出示身份证件和学历证件(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和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持本人的学生证;在职及其他人员持毕业证书原件)，凭网上报名号到网报时选择的报名点交费照相，确认网上报名有效。

　　网上报名与现场确认缺一不可，只进行网上报名而未现场确认者报名无效。

　　现场确认地点：

　　(1)武汉市及周边地区(孝感、咸宁等地)考生到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武昌区招考办、洪山区招考办、江岸区招考办、湖北工业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武汉纺织大学 6 个社会报考点报名;

　　(2)省内考生可就近到长江大学、三峡大学、襄樊市教育考试院、湖北医药学院、恩施州招生考试办公室、黄冈师范学院和黄石市教育考试院 7 个省内报考点报名;

　　(3)外省考生可到本省指定的报考点报名。

　　(三)考试

　　考试分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1. 初试：

　　初试时间为 2015年 1 月。

　　2. 复试：

　　复试时间为2015年 4 月，复试具体时间和内容、形式以学校研究生处网站的通知为准。

　　具体报名事宜以教育部、考生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报名点以及我校网上正式公布文件为准。

　　(四)录取原则

　　根据考生初试、复试成绩，政审情况及体检结果，按照“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进行录取。

　　1.复试成绩与初试总成绩各占50%作为入学考试总成绩;

　　2.入学考试总成绩综合排名后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复试成绩合格，优先录取，并保证专业;

　　3.对有特殊学术专长或具有突出培养潜质者，以及在科研或相关实践中表现突出者，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可适当加分，计入复试成绩，并由招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提交说明材料备查;

　　4.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考生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心理测试及体检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6.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的成绩不计入复试成绩，但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五)研究生教育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教育学费标准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887号)文件，经物价部门审核，我校全日制研究生学费为：8000元/年。

　　(六)研究生教育激励机制

　　1. 完善的奖助体系。学校建立了湖北省属高校中覆盖面最广、资助力度最大的奖助体系。学校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奖励金额为8000-12000元/年，覆盖面达100%;学校还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用于表彰有突出科研能力或科研潜质的研究生，奖励金额为20000元/生;设立“校长奖学金”，用于表彰在某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或为学校争得重大荣誉的研究生，奖励金额为10000元/生;设立多种单项奖学金，用于鼓励研究生在某一方面取得优异成绩，包括“研究生标兵奖”、“优秀研究生干部奖”、“优秀研究生毕业生奖”、“研究生文体活动优秀奖”、“研究生公益活动奖”等，奖励金额为1000-3000元/人•年;企业或个人在我校设立了多种专项奖学金，用于奖励有特殊专长并取得突出成绩的研究生，包括“九源励才奖学金”、“武汉供销奖学金”、“昱申翔奖学金”等，奖励金额为1000-4000元/人•年。

　　为保障研究生基本生活，学校为研究生每人每月发放国家助学金600元，每年按10个月发放，共6000元/人•年年。此外，学校为研究生提供助教(教学助理)、助研(研究助理)和助管(管理助理)等“三助”岗位，岗位津贴为300元/人•月，每年按10个月发放，共3000元/人•年。“助研”岗位覆盖率为100%，“助教”和“助管”岗位覆盖率可达50%，贫困生和学有余力者每人每月可兼任两项岗位。

　　凡受到共青团中央“春蕾计划”资助的大学毕业生，每人每月另加100元特困补助，受资助的学生还可获得每年报销一次往返家路费补助。

　　2. 研究生教育创新资助。学校建有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并设立“研究生创新教育基金”，主要包括“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用以资助研究生进入创新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鼓励研究生到企业进行成果推广和转化工作，资助金额为1万元左右，覆盖面达80%;“研究生成果奖励项目”，用以资助研究生的创新成果，如发表高水平论文、出版学术专著、申请国家发明专利等，按成果等级奖励金额每项从100元到10万元不等;“研究生访学资助项目”，用以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进入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合作科研。

　　3. 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学校积极探索与境外高校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新模式;加大外籍教师和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教师引进力度和本校教师出国交流、培训的力度;在课程设置和教材选用上，坚持国际通用体系和标准。

　　4. 舒适的住宿条件。学校拥有湖北省高校较好的研究生住宿条件。按照3人间设置，每间宿舍都具备独立卫生间，并安装有电热水器和空调，同时还配备了公用微波炉、洗衣机等家用电器。

　　(七)研究生培养特色

　　学校拥有30多年的研究生培养历史，以“应用性、创造性、国际性”为人才培养目标，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创新人才为特色。

　　学校多年来一直十分注重研究生“应用性和创造性”能力培养，将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建在企业，在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新产品开发、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与企业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研究生导师中有不少来自于企业生产一线，研究生所从事的研究也与生产实际密切相关。学校拥有包括交叉学科研究院首席专家、“楚天学者”、“黄鹤英才”、省市级学科带头人在内的一支长期从事教学科研与生产实践的“双师型”导师队伍;拥有产学研一体化的研究生教育创新基地和与企业共建的研究生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与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东风汽车公司等地方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等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共建“光电化学材料与器件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湖北省豆类(蔬菜)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业烟尘污染控制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柔性显示材料与技术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研究中心”、“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学校还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反应动力学实验室和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国内重点科研院所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采用校所双方各选导师组成“导师组”、合作培养、双重管理、资源(成果)共享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学校已形成“注重创新思维训练，重视综合素质、创业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培养”的研究生培养特色。

